
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105年度第 2次廉政會報紀錄 

壹、時間：105年 7月 19日下午 13時 30分 

貳、地點：本處 205會議室 

參、主持人：黃召集人妙修      記錄：張月馨 

肆、出席人員：如附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書面資料。 

決定：洽悉。 

柒、秘書單位工作報告：如書面資料。 

    決定：洽悉。 

捌、專案報告： 

第一案：豐山高風險盜伐地區查緝工作報告－奮起湖工作

站 

決定： 

一、請奮起湖工作站針對豐山駐在所成立以來，檢視

各項措施檢討改進。 

二、就車牌辨識系統偵測異常之通知，研擬電話或郵

件通知方式，何者較為有效，另微型監視器之安

裝，應重視隱密及技巧，以避免監視器被竊。 

三、請同仁留意法院有關見解，並注意相關森林法規

之修改。 

四、研擬登山客之宣導與策略聯盟合作模式，以增加

盜伐破案率。 



五、請林政課檢討人臉辨識系統之運用。 

第二案：工程變更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及防弊作為－治山

課 

決定： 

一、請同仁注意工程之各項時間點的起算、通知修正

次數、總施工期限等相關契約規定，避免履約時

遭遇困擾。 

二、請同仁就治山課簡報之各項預防對策，參考辦理。 

第三案：主計業務宣導—主計室 

決定： 

一、請同仁遵守主計相關規定並加強宣導。 

二、辦理採購案須先查詢是否為採購法之拒絕往來廠

商及廠商款項應及時撥付等 2項缺失請秘書室改

善，避免再度發生類此情事。 

玖、討論事項： 

第一案：加強宣導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及違法投資規定，

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 

一、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3 條規定：

「(第 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

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

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

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



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

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第 2項)公務員非

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

事或監察人。(第 4 項)公務員違反第 1 項、第 2

項…之規定者，應先予撤職。」另司法院 37年 6

月 21日院解字第 4017號解釋略以，服務法第 13

條第 4項所謂先予撤職，即係先行停職之意，撤

職後仍應依法送請懲戒。爰此，公務員如有上開

經營商業或投資之行為，即與法未合，其所受之

處分，嚴重者，將影響其服公職之權益。 

二、審計部前曾囑請各機關調查是否有人員違反公務

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及違法投

資，為避免日後仍有同仁因不諳法令，或因疏忽

而遭懲戒，爰請各主管加強宣導所屬。 

辦法：請各單位主管利用各種時機加強宣導，以避免同

仁違反規定。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各位同仁不得經營商業及違法投資，以符合公

務員服務法之相關規定。 

第二案：請各主管落實屬員平時考核責任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 



  一、近來有媒體報導公務員發生貪瀆不法案件中，涉

案同仁考績等第年年甲等(或優等)，相關直屬主

管對其工作表現多表示讚譽有加，甚至二評語仍

都為正面，與實際表現落差甚大，各主管對於屬

員之平時考核應覈實辦理，發揮平時考核制度之

功效。 

  二、依據法務部廉政署前於 104年 10月間統計資料顯

示，該署 103 年 9 月至 104 年 8 月辦理 115 案行

政肅貪案件中，案內 246 人近 2 年考績列等，仍

有 41案 71人(比率為 28.9%)即便涉犯貪瀆違失情

事，年終考績仍連續 2年評列為甲等。 

  三、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

點」第 11、12點略以，各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對

屬員之操行考核，應注意平日生活素行之輔導溝

通並隨時考核紀錄之；如發現屬員有涉嫌貪污、

瀆職或其他犯罪傾向或跡象時，應作適當之防

範；對涉嫌貪瀆有據者，應即依法移請權管機關

辦理，如有怠忽，應負監督不周之行政責任。但

事前防範得宜，致未發生弊端而有具體事實者，

應依相關規定予以獎勵。 

四、廉政風險之控管有助於機關穩健施政，降低業務運

作之不確定性，機關對於屬員的考核及各項廉政措

施的督促，才能敦促各單位主管及同仁應嚴格自我



要求，杜絕不正誘惑，因此平時考核工作要忠實的

反映屬員整體表現，為機關風險控管的具體化措施

之一。 

辦法： 

一、請各主管應綜覈名實、適才適所原則，依規定辦理

平時考核，確實掌握機關風險因子，並落實監督及

善盡提醒、關懷之責，積極輔導同仁進入正軌。 

  二、為協助首長穩健施政及避免影響機關形象，各主

管應確實掌握同仁風紀狀況，對屬員在品操或生

活上有違常之虞者，請即主動簽報首長，並副知

政風室，以落實廉政風險管理。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各位主管落實平時考核，並善盡輔導、關懷之

責，對風險人員加強管理。 

拾、臨時動議： 

   楊副處長：宜蘭處苗圃工人於下雨時工作遭雷擊，請各

在建工程及造林外業工作包商及本處外業同

仁應特別注意防範安全。 

   決議：請政風室蒐集避免雷擊方法宣導。 

   政風室宣導如下：(參考資料如附件) 

   請各同仁下雨執勤時遵守以下事項，俾避免遭受雷擊： 



一、不要站在高處，亦不應從事戶外水上活動。 

二、不要接近電線桿、鐵塔、高樓等易導電的場所。 

三、在山區應避免待在樹下。 

四、不要接近空曠地區，空曠地區之涼亭也應避免接近。 

五、打雷時可待在車內，但應收起汽車天線。 

六、打雷時，應讓身體貼近地面越低越好。 

拾壹、主席結論：略 

拾、散會：下午 15時 15分。 


